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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B_BA_E5_B8_88_E8_c75_644759.htm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精

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和提高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我国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培养优秀高级人才,学校决定开展非全日制研究生的

评优工作。为做好该项工作，特作如下规定： 一、评选项目 

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非全日制

研究生先进班集体。 二、评选对象 凡被录取为我校非全日制

研究生且正在我校脱产一年参加课程学习的非全日制研究生

。 三、评选比例 （一）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推荐名额不超

过各学院正在参加课程学习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数的20%。 （

二）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比例不超过各学院正在参加课

程学习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数的10%。 （三）符合非全日制研

究生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条件均可参评。 （四）对以上评选的

各类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 四

、评选条件 （一）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 1．具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践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优良的道德品质

，行为文明规范。 2．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

，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文体活动，在文明学校建设中表现突

出，认真完成各项任务。 3．学习勤奋，基础扎实，学风端

正，成绩优良。 4．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已发表和所学

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者优先参评。 5．参加课程学习和其他

实践活动的出勤率较高。 6．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科技



文体活动，本学年在某方面成绩突出，并做出较大贡献。 7

．在学期间没有补考、未受过纪律处分、没有因缺勤而重修

课程。 （二）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 1．具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践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优良的道德品质

，行为文明规范。 2．在学期间担任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 3

．有奉献精神，热心为集体工作，为广大研究生服务，能积

极、主动承担学校、学院、年级、班级等工作。 4．有较强

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研究生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能起骨干

和带头作用。 5．有工作实绩，在担任研究生干部期间，所

在集体或部门取得突出成绩。 6．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

已发表和所学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者优先参评。 7．参加课

程学习和其他实践活动的出勤率较高。 8．在学期间没有补

考、未受过纪律处分、没有因缺勤而重修课程。 （三）非全

日制研究生先进班集体 1．班级组织机构健全。有政治坚定

、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作风民主的班委，班级事务公开，

班级研究生干部学业良好，科研突出。 2．有勤奋、严谨、

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班级成员没有补考人次，没有因缺

勤而重修课程现象。 3．有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积极开展

社会实践、科技文化活动，班级同学积极参加全国、全省和

学校的各类竞赛，成绩突出，班级成员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

物上发表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的比例达人均0.5篇以上

。 4．有积极上进、乐于助人、遵纪守法、热爱集体、朝气

蓬勃、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班级成员积极参加文明学校建

设，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学校各项研究生工作中取得

显著成绩，班级成员没有受过纪律处分。 5．班级总人数不



少于10人。 五、评选程序 1．各学院成立由学院分管领导、

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组成的学院非全日制研究生评优

工作小组，负责推荐人选，填报有关材料。 2．优秀非全日

制研究生、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先进

班集体的推荐对象，各学院应根据评选的比例和条件，在全

体研究生同学、班委、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民主推荐

提名的基础上，由各学院分管领导初审并张榜公示后，报送

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将对各类推荐对象名单和有关材料

进行审核，并在全校研究生中进行公示，报学校批准后予以

表彰。 六、评选时间 1．各类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评选对

象必须分别如实填写《福建师范大学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审

批表》、《福建师范大学优秀非全日制研究生干部审批表》

、《福建师范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先进班集体审批表》一式

两份。非全日制研究生先进班集体应附上1500字左右的先进

事迹材料，作为评选的参考依据。有关部门应认真办好签批

手续，及时归入档案。 2．各学院应在每年5月25日之前将本

单位非全日制研究生评优情况汇总表和有关表格、材料报送

研究生院，逾期按自动弃权处理。 七、注意事项 1．研究生

评优工作要在各学院分管领导下进行。要坚持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原则，保证质量，宁缺勿滥。要注意倾听老师

、同学的意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对评选过程中

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将予以通报批评，并取消

其评选资格，名额作废。 2．各学院在推荐评优人选时，要

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要求进行民主推荐，做到评选程序公开

、评选结果公示，确保评选活动公平、公正。 3．凡有下列

情况之一者，取消评优资格，名额作废： ⑴受到纪律处分者



。 ⑵因缺勤而重修课程者。 ⑶有一门学业课程成绩不合格者

。 ⑷不参加文明学校建设活动或违反研究生宿舍楼管理规定

受到通报批评者。 八、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研

究生院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